北京市东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关于实施东城区就业见习补贴政策的通知（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一、起草背景和过程
2019年4月26日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北京市财政局联合下发了《关于印发〈北京市就业见习工作管理办法〉的通知》（京人社毕发〔2019〕63号），明确了市级见习补贴标准、见习单位与见习人员应满足的条件，指出各区可在市级标准基础上，按月为见习人员发放区级见习补贴。
2020年7月8日人社部等七部门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就业见习工作的通知》（人社部函〔2020〕66号），指出各地要充分认识就业见习对稳就业、促就业的重要作用，不断扩大见习规模，提高见习质量，制定见习政策清单，精简申请材料，优化兑现流程，对吸纳见习的单位，按规定给予就业见习补贴。
就业见习补贴政策实施以来，受到见习单位和青年广泛认可，2025年，我区共受理就业见习补贴申报68人次，发放补贴金额71.52万元，有效保障了青年群体从校园平稳过渡到职场，同时为辖区用人单位输送了优质人才资源。全国及全市人社工作会议均强调，要将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就业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切实抓紧抓好，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奠定坚实基础。为进一步巩固就业见习工作成效，推动我区在全市范围内率先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在向市局就业促进处请示，深入了解西城、海淀、朝阳等区就业见习补贴政策实施情况的基础上，加强与区财政局沟通协调，结合我区实际，研究起草了《关于实施东城区就业见习补贴政策的通知（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通知》）。
二、基本框架和主要内容
《通知》共分三部分，主要内容包括补贴标准、申领流程和工作要求。
[bookmark: _GoBack]一是规定了补贴发放条件、具体标准和补贴期限。招用毕业2年内未就业的东城区户籍高校毕业生、中专毕业生、技工院校毕业生及具有东城区户籍的16至24岁登记失业人员，且已获得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放的市级就业见习补贴的东城区就业见习单位，可以申领东城区就业见习补贴。东城区就业见习补贴按每人每月2000元标准发放，每名见习人员仅可享受一次见习补贴，见习补贴期限最长为12个月。见习人员见习满15个工作日（含）不满1个月的，按1个月发放见习补贴；未满15个工作日的，不予发放。见习期未满，见习单位与见习人员签订劳动合同的，可按规定申领剩余期限见习补贴。
二是规定了申领流程。东城区就业见习补贴发放所需资金由见习单位先行垫付，见习单位可按月、按季度和完成见习后申请就业见习补贴。见习单位持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拨付给单位市级就业见习补贴的银行回单向东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申请东城区就业见习补贴。申请东城区就业见习补贴时，见习单位还需提交如下材料：东城区就业见习补贴申请报告、东城区就业见习补贴审批表和东城区就业见习补贴花名册。东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受理见习单位申报补贴材料后，于10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审核通过后，按规定向见习单位拨付东城区就业见习补贴。
三是提出了工作要求。强调各见习单位应严格依规开展见习工作，东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将加强监督管理，持续优化服务流程，做好政策宣传解读。同时明确《通知》有效期自发布之日起至2030年12月31日，《通知》发布前已按规定开展就业见习并符合享受补贴条件的，按原标准执行；未尽事宜按《北京市就业见习工作管理办法》及东城区相关实施细则执行。

         

